
臺靖省臺東縣綠昷鄉第21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東縣選舉委員會緯矗螂選檳作業中心編印

臺東縣綠島鄉第21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 「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

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

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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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姵辰 I 65年10月 16B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I 大漢技術學院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畢業。

一、現任綠島鄉第廿屆鄉民代表·
二、臺東繇警察局義勇警察大隊綠島

分隊團長。
三、臺東縣祗區婦女防火宣傳大隊綠

島分隊顧問。
四、臺東縣綠島郷文教協進會第八屆

理事·

一、加強為民服務工作，協助鄉親解決問題。
二丶督促鄉政落實推展，以民意為優先，為民喉舌。
三 4關懷年長、婦幼｀學生等弱勢之生活及學習，提高社會輻利。
四｀積極爭取醫療設備及專科醫師駐診，提昇地區醫療服務品質。
五、爭取加強地區觀光景點之特色以提高觀光資源。
六、爭取排水污水處理場，以維護自然生態，改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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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鴻 I 65年07月 11町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省立臺東農工學校畢業。
一、曾任綠島鄉第19屆鄉民代表。
二、現任綠島鄉第20屆鄉民代表。

一、繼續全心全力爭取南寮村建設及南寮村民福祉。
二、繼續專心為鄉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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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俊宏 I 51年02月 26 日 I 男 臺灣省
熹東縣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國小教師、主任。
鄉民代表、副主席。
臺東縣綠島鄉生態保育協會理事長。
綠島鄉文教協進會理事。
綠島郷南寮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無

臺東大學。

一、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警員。
臺灣省警察專科學校進修班19期畢業。 I 二、臺東縣警察局交通隊警員。

三、臺東繇警察局成功分局警員。

一、便搪交通：加速推動公營客輪新建計畫，爭取郷民客輪及飛機保留位，爭取鄉民交通補助，冬季船班定期化。
二、優質生活：全力推動南寮外環道路海堤共構工程，改善大街擁塞現況。平價中心物價合理化」環境優質化。推動鄉有蓮動中心籌設。
芝、醫療綠島：推動醫療人才養成計畫，保送在地優秀青年。要求區域醫療計畫，駐診醫師、科別及設備醫療再增加。後送計畫快速化，

保障居民生命。
四、活力觀光：督促公所優質觀光推展活動常態化、經常化，國際行銷多元化，推廣活動創新化，生態觀光普及化。
五、摩登農漁業：要求推廣本鄉特有山海特有名產，推動綠島鄉農漁休閒國區，發展公館漁港為休問漁港，休閒漁業策略聯盟。
六、均衡教育：推動在地教師養成保送制度化，厚植穩定離島教育師資。要求督促網路速度再提昇，減少數位落差。
七、深耕文化：推動地方文化館籌設、收集保存本地文亻匕文物。
八、永續綠島：建立完善環境保護與監測機制，推動永續綠島生根計畫，改善居民生活品質，活化綠島。

－｀改善綠島鄉醫療設施建議增設內科、小兒科、外科、骨科、牙科醫師進駐｀並加強超音波及X光機等器材設置。
二｀爭取綠島國中校園預定地應該還地於民並規劃綠島鄉都市重劃農地改為建地提升經濟效益。
三、提高公共造產的收益，爭取利用鄉庫經費每月發放敬老津貼(65歲以上設籍綠島滿10年有居住事實）及幼兒照顧（零歲至5歲）新台幣3仟

元。
四、監督鄉公所短期就業人員應採公平公開遴選，杜絕透過人事關係。
五、改善目前交通不便利，增加飛機航班，杜絕客船公司聯營壟斷市場，帶動島上觀光經濟效益。
六、提高民間宗教信仰的熱忱，積極舉辦迂砷賽會繞島活動，提高觀光人潮。
七｀創造年輕人就業機會、清査島上閒置士地，加強開發提供就業機會並拓展海上活動事業，增加旅遊新亮點。
八、妥善協調臺電公司積極改善綠島夏天停電問題。
九、協調綠島區漁會並請鄉公所編列經費協助製冰廠機具修護與保養能夠確保正常運作讓漁民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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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富祥 I 47年07月 20 日 I 男
臺灣省

臺束縣
無 毫東農工畢業。 第20屆綠島郷民代表會主席。

一、盡心盡力為鄉民服務·
二｀爭取南寮大街外環道路，解決交通壅塞問題（經過本鄉鄉民代表會第四次大會提案，獲得第八河川局及臺東縣政府現堪支持及現任縣

籍立法委員支持，現階段規劃籌辦中）。
三、持續推動公船，保障鄉民行的便利（目前爭取到臺東縣政府核准給綠島鄉公所在第二泊區1席船泊位）。
四｀爭取南寮港區立體停車場，疏解交通亂象。
五、繼續爭取解編本鄉山坡地管制及解編國中校地預定地，以符合民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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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輝 I 45年03月 08 日 I 另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I 省立臺束高級中學畢業。

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中寮組組長。
二、第14 、 15 、 19屆郷民代表及第16

·17 、 18屆鄉民代表會主席。
三、第20屆現任鄉民代表。

一、熱忱為民服務，促進鄉民福祉。
二丶督促政府改善郷內各項公共設施。
三、積極爭取本鄉就學子弟保送升學福利。
四、建請政府檢討適合地方發展的都市計劃．
五、督促政府規劃本鄉觀光發展朝向永續。
六、爭取建設本鄉各項娛樂設施，提供郷民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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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華 I 61年07月 19 日 男 I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綠島國小畢業。
三、綠島國中攝業。 I 綠島監獄管理員。
.::::.、臺東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

一、爭取老人、婦幼、漁民及弱勢族群的福利。
二、督促政府重視離島地區，郷親之權益及面祉。
三、改善目前交通不便利，增加飛機航班。
四、督促政府改善鄉內各項公共福利。
五、協助鄉親解決難題，盡心盡力為鄉親服務。
六、爭取改善中寮社區發展與建設。

一、積極反映民意。

\·,.; ·~, 二、認真監督鄉政，提昇政府服務備品質改 • 

第 1 陳建平 50年07月 24 日 男
臺灣省

無 高職畢業。 鄉民代表．
三、注意交通建設、海運、牢渾設 善，促進綠島鄉民生活之方便。

~. j 臺東縣 四、提高醫療設備，擴大、擴充綠島噩療人員。
五、促進政府投資綠能發電。
六、觀光資源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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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壹灣省 一、爭取石朗，柴口國際浮潛區中心。

男 無 公館國小。 曾任9屆鄉民代表 二、設罩污水處理場．
臺東縣 三、關心綠島發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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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3 1 
f ,._ ;;.. 1 王娟力 158年09月 24 日 女 :::1 無 高中畢業。 I 現任綠島鄉第20屆鄉民代表。 一二、｀延建續議推政動府做地好方建鄉設內排，使水綠系統島更及加污繁水榮處理。系統建設措施。

貳 丶 綠島鄉村長選舉（公舘 丶 中寮 丶 南寮）候選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I 出生年月日 I 性別 1出生地 I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I ~;;._ -~ ~ 公館國小。
公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熱忱服務為村民打拼。

田亦生
臺灣省 觀音洞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41年12月 228 男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新港國中補校畢業。

綠綠島島區文漁教會協代進表會理。事。
爭取建設提高生活品質。

成功商水補校畢業。 爭取改善溫泉地區用水、用電問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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舘 2 「~. 王燕美 155年08月 24 日 女 臺臺灣束省縣 I 無 I 國小。 I I人當選2人服務

村

3 1 
~;i,;.~ - - ") 王勝德 155年09月 12 日 男 熹臺灣東省縣 I 無 I 臺東高級商業學校。 I 現任公館村村長。 I 傾聽民意，為民服務。

一 且 ＼ 一 1\ .

1 {-·.. ,;~ 陳永興154年03月 018 男:二| 無 酮小畢業。 I 現任臺東縣綠島郷中寮村村長。 I 為民服務．

中
綠島義警分隊長。

寮

村 壹灣省
一、協助村民辦理各項社會輻利補助。

蔡勝榮 47年08月 248 男 無 臺綠東島農國工中肄畢業業 。。 綠島區漁會16屆理事。
二、發揮活動中心功能，增加設備提供良好的環境供村民娛樂及運動。

臺東縣 三｀建腈鄉公所做好路平及排水設施共同維護環境整潔。
四、利用社會資源照顧弱勢老人及中低收入戶使其安居生活。

南 t~i 一、綠島青年會。

寮 1 蘇振茂 51年10月 08 日 男
臺灣省

無 綠島國中。 二、臺東縣綠島鄉後備軍人輔導中 I 為綠島鄉民眾服務。

·-1 臺東縣 心主任。
三、現任第20屆南寮村村長。

村



投票方法與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匹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厰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

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長、原住

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誾，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

告發布（一百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
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圍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
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

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羆免法

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圏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

票搆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

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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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圏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鄉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村長選舉票為自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圏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圏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擴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

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國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國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亦囘。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

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

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緄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

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親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

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

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五項

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

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一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

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一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

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一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宜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宜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一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査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

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一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

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

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査，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査，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一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一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徒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臺東縣綠島鄉第21屆鄉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投（開）票所一覽表

投編（開）票所號 投（開）票所地點 投開票所地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備 註

183 南寮社區活動屯心 南寮村13鄰190號 南寮村 1鄰至16鄰

184 綠 島 國 小 中寮村 1鄰 3號 中寮村 1鄰至15鄰

185 公舘社區活動中心 公舘村 5鄰 2號 公綰村 1鄰至 9鄰

186 公舘國小溫泉分校 公館村 10鄰 1號 公舘村IO鄰至11鄰

栅賄好鼴逗相鐮檢舉獎金
被 檢 舉 人 獎 金

直轄市市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1000萬元

縣（市）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500萬元

縣（市）議員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200萬元

鄉鎮市長侯選人、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50萬元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舉電話： 089-361169 
法務部檢舉專線： 0800-024-099撥週後按4

檢舉信箱：臺東郵政第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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